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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●前言  

  

一、研究動機:  

 

古蹟是人類文化演進的最佳紀錄，在歷史洪流中，我們常常遺漏了我們每

天生活圈內的人文歷史，卻一直想去大家口耳相傳，所謂的<名勝古蹟>，耗費

了大量金錢時間，可能也只是去一個跟自己一生毫無地緣關係的<觀光景點>，

令人鼻酸，在一次次的家族旅遊中，這種感觸讓我體會甚深抱持著這樣的想法，

我透過學校社團活動等，一步步的規劃與實地探訪吉安地區的人文探索。 

 

一個國家的文化觀，可以透過人類的生活型態及文化古蹟的保存狀況，清

楚的看出端倪。文化古蹟是一個國家貴重的文化遺產，它不旦可以幫助人類考

古及了解地方的歷史文化，是一項不或缺的寶貴資料，同時也是表現一個國家

文化特色的重要見證。 

 

本研究計畫由學校為起點，利用課餘時間找了同好，一同外出郊遊開始了

一系列的文化巡禮，過程中我們了解到吉安地區就有許多古蹟遺址，其中不乏

日治時代的派出所、古厝、接待所舊址、神社等等……，在各種古蹟裡，讓我

們最感興趣的就屬<吉野神社>最讓我們感到興趣，到底為什麼曾經占地達 4500

坪的神社，到了現代卻只剩下紀念碑呢?老古蹟真的只能凋零嗎?這些耐人尋味

的問題值得我們來深入探討! 

 

二、研究方法與範圍:    

 

(一) 與同好互相交換想法意見與觀點 

(二) 和指導教師討論，獲得相關意見。 

(三) 在網路上蒐集資料文獻和相關議題。 

(四) 至圖書館借閱書籍探討。  

 

貳●正文 

 

一、 皇民化運動與一街庄一神社 

 

日本治理台灣初期，採取較懷柔的統治政策，對於台灣既有的民俗信仰

以及傳統文化予以尊重，但是隨著統治時間漸久，逐漸增加對台灣民眾的思

想改造，尤其是日治末期所謂的「皇民化運動」，普及國語(日本語)、推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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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生活樣式，以及要求建造、參拜神社與奉祀「神宮大麻」、改姓名運動等等。

而為了達到以神社為民眾社會教化與信仰中心的目的，昭和 9 年(1934)台灣總

督府提出「一街庄一神社」的廣建神社方針，希望台灣每一個街庄都能建有

神社，方便落實以神社為社會教化中心的目標。另外昭和 15 年(1940)為了慶

祝皇紀 2600 年的奉祝活動，許多地方將神社的創建、擴建及遷建，或進行神

社參拜道路的整頓，甚至校內設置「校內神社」、「大麻奉齋殿」等與神社、

神道教有關的事項，都列為奉祝事業項目執行。 

 

大正 7 年(1918)總督府設置主管神社、「宗教事務的社寺課」，將神社獨

立於其他宗教，並將在日本興起的「神社為國家之宗祀」、「神社並非宗教」

等概念也移植台灣，政教正式合而為一。昭和 9 年(1934)以後，日本政府根據

「神社中心說」在台灣積極推動「一街庄一社」，後來做為強化地方行政以配

合戰時體制的實施，以達到全台灣動員的目的。並在「國有神社，家有神棚」

的口號下，推動家庭奉祀神宮大麻的運動。台灣總督小林躋造曾說:｢規定不

論其信仰如何，均須於各戶設置神座供奉神宮大麻，以為祭祀皇族之神壇，

以涵養致誠奉仕之皇民信仰。｣透過宗教法規，台灣各地的建造神社運動也逐

步展開。但由於昭和 16 年(1941)12 月「珍珠港事變」爆發，台灣總督府無論

在經費、人力，或是土地的取得都極為困難，已不敷大規模擴建神社，於是

本時期神社的推展重心已不再是「量」的延伸，而是神社的升格。藉此來彌

補神社興建數目的下降，並賦予神社象徵皇國的權威，企圖動員更多台灣的

力量投入日本的戰爭。 

 

目前有關日治時期花蓮港廳神社的資料相當有限，台灣總督府文教局社

會課於昭和 18 年(1943)編印的《臺灣に於ける神社及宗教》，記載了全台共

198 座神社，其中花蓮港廳則建有 22 座神社，不過透過神社遺跡調查和耆老

訪談所獲得的資訊，卻意外發現花蓮地區在日治時期所興建的大小神社超過

了台灣總督府所記載的 22 座神社。另根據陳鸞鳳的研究，截至昭和 20 年

(1945)日本投降為止，在台灣各地興建的神社已列格者確定為 68 處，未列格

者則超過 120 所。其中於昭和元年(1926)至昭和 10 年(1935)的這 10 年間，未

列格者之社增建最多，並且非常明顯偏重在當時正積極開發的台灣東部。 

  

二、 吉野移民村與吉野神社 

 

花蓮吉野村於 1910 年成為全台第一個官營移民村，是當時大批日本人移

民的主要據點，設置起因為七腳川事件，當時日本警察治理台灣原住民，七腳

川社人為日本政府長期看守隘勇線，若不符規勸或被認定怠惰，薪水往往遭到

扣押，且薪資之發放統籌交由頭目負責，1908 年 12 月原被隘勇伍長芝魯霧甸等

人，因不滿薪資，且向頭目索取時遭到為難，因而於該月 13 日逃至山區，15

日七腳川派出所 42 人遭到七腳川社人包圍後，日方認定為全社暴動發動軍事行

動，16 日七腳川溪人撤退至木瓜山一帶，後因糧食及日用品短缺，陸續交出火

藥及槍枝請求歸順，1909 年 3 月，計千餘人歸順，歸順者被移往南華、太昌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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池南等各處安置，其餘未歸順者仍與毓鈞進行游擊戰，直到 1914 年，七腳川事

件得以畫下句點。 

 

       吉安，是台灣最早引入日本移民的地區之一，更是日本政府在台灣第一個

官辦的移民村(由台灣總督府殖產局所設立)，日治時代稱為「吉野」，當時劃分

「宮前」、「清水」及「草分」等三座移民村，與豐田(花蓮縣壽豐鄉)、林田(花

蓮縣瑞穗鄉)並稱是花蓮三大日本移民村，吉野開村記念碑就坐落在宮前的正前

方(現在的慶豐村)。來自日本北海道、四國等農村地區的移民，到東台灣建立

起「大和民族模範村」，以吉野村而言，初期共有移民 61 戶、295 人，多來自

四國德島縣吉野川沿岸，故名「吉野村」，之後戶數成長達三百三十戶，人口一

千七百餘人，是一個擁有道路、輕便鐵路、灌溉水圳 (吉野圳)、醫療所、小學

校、郵局、派出所等完備設施的移民村。 

 

花蓮港廳內的神社除花蓮港神社因屬縣社，規模較大，可配置的構造物

較多，而其餘 19 處無格社與社祠相對規模較小，基本上皆會配置本務所、手

水舍、鳥居及為數不等的石燈籠。神社設施及其功能大致如下： 

（一）鳥居:設置於神社入囗處的「門」形單構造物,區隔神界與世俗界

之界線。 

（二）燈籠:設置於神社參拜道及入囗處，作為神社參拜道之照明用途。 

（三）參道:由神社入囗通過第一鳥居起至神社拜殿止的道路,稱為參拜

道。 

（四）神樂殿:提供樂師們演奏神樂的地方。 

（五）舞殿:可於神前舉行跳舞的設施，稱為舞殿。 

（六）祝詞殿:祭祀前必於神前奏祝詞,因應此目的而設之社殿。 

（七）社務所:提供神職人員辦公之處。 

（八）齋館: 舉行祭典時，神職人員及重要參與人員都必須保持身心的

清潔，為了符台此項要求，於神境內設有齋館以供使用。 

（九）手水舍:設置於神社或寺院內之參道旁或堂前廣場，供參拜者洗手

漱囗的設施，通常是以四根柱子構成，類似亭子的構造物。 

（十）神饌所:於此作調配神饌之事，祭典時自行運到神前祭拜。 

（十一） 拜殿:位於本殿之前的建築物稱為拜殿，設置目的在於祭祀時行

拜禮之用 

（十二） 幣殿:位於拜殿與本殿之間，為奉奠幣帛之物，因為於本殿與拜

殿中問，乂稱為中殿。 

（十三） 本殿:神社中供奉神靈的建築物，為神社中最基本的建物。 

（十四） 神馬:提供給受到祭祀的眾神明在人間或神域往返的主要坐騎，

根據日本的史書記載，從日本奈良時代( 710 年一 794 年，就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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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奉獻神馬給日本神社的習慣，日本神社內的神馬大多是以青

銅製作，神馬的腹部兩側也鑄有日本皇室菊紋勳章或是神社社

徽。 

（十五） 狛犬:又稱高麗犬，為神社守護靈獸，其起源及功用與佛教

石獅子相同。 

（十六） 玉垣:又稱「瑞垣」，主要位於神社外圍及本殿範圍外圍，

作為神域空間與世俗界的區隔或界線之區隔。 

 

吉野神社是因為吉野村沒有讓日本移民奉祀的「御神靈」而興建的神社，

是吉野全村之守護神。吉野神社祭祀開拓三神(大國魂命、大己貴命、少彥名命)

和北白川宮久能親王，為住民春秋二祭所在，尤其每年 6 月 8 日鎮座祭典更是

隆重盛大。神社於大正元年(1912 年)由總督府民政長官、殖產局官員及移民共

同捐輸建成，不料同年遇風暴侵襲損毀，至大正四年再度修復。社  就位居今慶

豐十一街、慶豐三街、中山路三段、慶南三街間的區域，略成正方形，佔地四

千五百坪。 

 

三、 吉野神社的再利用-好客文化藝術村 

 

吉野神社在戰後改為花蓮區忠烈祠。範圍在今吉安鄉慶豐村新市場的後

方，並包括旁邊的軍營《即慶豐 10 街、中山路 3 段、慶豐 11 街、慶南 2 街 4

條道路的中間，略成正方形)。民國 47 年(1958)7 月 15 日，強烈颱風溫妮肆虐，

花蓮災情慘重，改為花蓮區忠烈祠的吉野神社也遭受相當嚴重的破壞。 

 

1970 年代左右，花蓮區忠烈祠再改為國軍陸軍宮前營區，而原本立在參

拜道左側的「吉野圳改修記念碑」也在此時期遭到拆除， 目前下落不明(圖 4-

4 1)。營區直到民國 99 年(2010)左右才裁撤，裁撤後的廢棄營區即用鐵皮將營

區範圍隔離，避免閒雜人等進入發生危險，而營區旁的慶豐市場則在民國 88

年(1999)興建，國防部在民國 99 年(2010)時，將裁撤後的宮前營區部分交由吉

安鄉公所接管。 

 

吉安鄉因人口結構屬 333 結構，是客家人、原住民與閩南人混居的小城

鎮。又吉安大圳提供豐沛水資源，農產業發達，屬慣行農法，主要特色農作物

有吉安米、龍鬚菜、韮菜、芋頭等，因農作物市場價格優良，目前沒有轉型規

劃。又花蓮區農業改良場位於吉安鄉，讓吉安的農特產品更加穩定發展。目前

規劃中的吉安好客藝術村，位於慶豐市場旁，鄉公所希望再利用廢棄營區建物，

整體規劃成客家藝術村，利用現有建物整修為吉野移民村使館，以呈現多元族

群共同發展的吉安鄉特色，如保健食品(漢草藥)、在地特色小禮盒(吉安米、芋

頭粥、黨參茶、當歸等)、手工藝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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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安鄉公所的規劃，除了前 2 棟建築保留，後面 3 棟建築全部拆除，要設

計成一處客家風味的公園，和隔壁的三級古蹟「拓地開村」碑綠地，連成一塊

廣場，周邊還有石雕藝術館等交流空問。目前吉野神社除了保留一座「拓地開

村」紀念碑、「鎮座紀念」碑外，民國 99 年(2010)9 月開始進行 「花蓮縣吉安

鄉吉野史蹪公園新建工程」，竟意外在鎮座紀念碑附近挖出石燈籠殘跡;另外，

民國 102 年(2013 )4 月吉安鄉公所進行舊宮前營區一帶的整地開挖，也讓埋沒

在地下的三座石燈籠遺構出土(圖六)，目前也匣用昔日神社參拜道規劃一處約

80 餘公尺長的步道，並將出土的石燈籠殘跡安置於步道旁(圖 4-4-1-8、圖 4-4-1-

9)。吉安好客藝術村於一○四年十二月份完工。 

 

但是，吉野神社轉換為吉安好客藝術村的過程中，卻也衍發不少爭議，例

如，為何要保留吉野神社的古蹟。反對保存者則多為受日本統治過的人，其所

持的理由主要如下：1.日式神社建築不宜祭祀先烈，否則有辱英靈。2.日人侵

華的劣行是辱國之恥；再者，社區民眾也較希望此閒置空間可以改建為活動中

心，而非產業交流館，不甚歡迎此地成為一個觀光景點，認為會破壞原有的社

區安寧與環境秩序。 

 

好客藝術村的再利用，圖一                 結合日本文化的造景用手洗台，圖二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

      閩南文化中的石獅，圖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石燈造景，圖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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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現今好客藝術村一景，圖五             重整時意外發現的石燈籠基座，圖六 

 

 

吉野拓地開村記念碑碑文 

           拓地開村 台灣總督 中川健藏 

 

明治四十三年二月台灣總督府花蓮廳下

荳蘭地設置移民指導所招致內地人民六十一

戶使至居住所現宮前是本移民村濫觴為本島

官營移民嚆矢明治四十四年因德島縣吉野川

沿岸移民最多稱吉野村來年年歲歲移民增加

現戶數三百餘戶宮前清水草分三部落成此地

元來番民蟠踞土地荒蕪開拓困難民庶疫癘多

異境慘苛與或據官府保護督勵或端民一貫砥

礪當今移民慣風土熱衛生益加諸事改良民心

日惇愛鄉土著成風多年翹望吉野圳改修竣工

而事業進捗寔聖世餘澤也村民日夜戮力協心

躬鼓厲期萬一報效以樹邦家南瀛發民基鳴呼

木瓜溪水清不盡其奇萊山靈巖萬古存是建碑

護民黎苦即仰官府治仁永續吉野村繁榮焉昭

和八年二月 

花蓮港廳長正六位勳六等 今井昌治撰井書 

 

       吉野拓地開村記念碑，圖七 

                 (研究者整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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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野神社的再利用－吉安好客藝術村，圖七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昔日與現今的參拜道對比，圖八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好客藝術村與吉野神社殘留手洗舍對比，圖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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昔日吉野神社與現今的好客藝術村對比，圖十 

 

叁● 結語 

 

就算是當時熱鬧的神社，也抵擋不住歷史的洪流衰敗，當初的風光，對比

如今也剩下零碎的遺址，讓人不勝唏噓，但若能結合現行產業結構進行活化，

讓空間不再閒置，那豈不妙哉！ 

 

古蹟的活化與再利用，近來蔚為風潮，不但倡導了古蹟的活化歷史意義，

更增加了古蹟再現的能力。文化資產再利用建立在建築本體、空間構成、環境

涵構和社會涵構的基礎之上，古蹟或許可以創新活化，並進行再利用，導向永

續發展的經營管理。但當前古蹟再利用雖然蔚為風潮，但若執行不當，文化結

合經濟便會產生衝突與矛盾，｢古蹟｣本身具有公共性和開放性，相對於經濟而

言，強調使用者付費，設有消費門檻，空間為非公共性，活動更屬於一種消費

行為，本身具有限制性與條件性，以至於當前古蹟再利用常被批判淪為商業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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